金坛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2年职工住房公积金
基数调整业务指南

市级各预算单位：

依据《关于规范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坛财字〔2011〕87号，以下简称“通知”）和市财政局《2012年市级部门预算编报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精神，从2012年1月起，调整全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现将基数调整的业务指南发给你们以方便业务操作。

一、调整时间：2011年12月11日～12月31日。

1、领表：12月11日～12月20日；

2、返表：12月21日～12月26日；

3、核对：12月27日～12月31日。

二、受理地点：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坛分中心二楼服务大厅（南环一路116号）

三、缴存基数

最高缴存基数为11050元，最低缴存基数为930元。

职工2012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新职工住房补贴的缴存基数按《通知》和《说明》的要求执行。

四、缴存比例

2012年度住房公积金和新职工住房补贴的缴存比例保持不变（新职工是指1998年12月1日以后首次参加工作的职工）；
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比例各为10%； 

新职工住房补贴的缴存比例仍为15%。

五、月缴存额计算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缴存基数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计算到元（见分进元）。

月缴存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见分进元）×2

六、操作步骤

1、领表。单位携带U盘到分中心服务大厅拷贝基数调整表。
2、返表。单位携带《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表》（最好以纸张和U盘形式）进行基数调整，表格中的“新工资基数”务必填写（单位只需填写“新工资基数”，“新月缴额”由电脑自动生成）。
3、核对。单位携带U盘到分中心服务大厅拷贝调整后的职工清册进行核对，并在12月31日前将核对结果反馈给分中心，不返回或逾期返回均视作正确处理。如有差错，单位应到分中心服务大厅重新调整。

4、调整完成。单位应于12月31日前完成基数调整工作，并按调整后的基数汇缴2012年1月份的住房公积金。

七、注意事项

1、单位领表前应先汇缴2011年12月份及之前欠缴月份的住房公积金。单位一旦领表后不再办理本单位的职工帐户转移、封存、销户等各类涉及单位汇缴人数变动的业务，待基数调整完成后再办理相关手续。

2、《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表》采用电子表格形式，单位拷贝和报送需携带U盘。单位填录《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表》时，不得更改表格的格式、顺序和初始信息。

八、下列相关材料可登录金坛住房公积金网站（www.jtgjj.com）查阅下载：

《金坛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2012年职工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业务指南》；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表》；
九、如在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中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与分中心服务大厅下列同志联系：

    张芸、郭迎华、王淑娟、耿艳君、张红娟、鲍文伟

电话：82813296、82823296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坛分中心

2011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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